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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及 109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 

類科別：警察法制人員、行政管理人員科 

科 目：行政法 

 

一、A 直轄市政府與甲公司就 A 直轄市所屬 B 超級市場經營乙案，簽訂「B 超級市場投資經營契

約書」，約定由甲經營 B 市場地上 1 層及地上 2 層建物，其中地上 1 層建物應依 B 市場原

核定之使用目的作超級市場使用，地上 2 層建物 A 同意甲申請暫作一般服務業使用。嗣 A 依

契約約定，核准甲所提 B 市場 2 樓使用用途變更為暫作商業用途之一般服務業使用申請，並

於核准函說明二、 載明「本案因屬授益行政處分，如日後 B 市場 2 樓必須作市場使用時，

貴公司應於本府指定期限內，確實予以回復作市場使用，違者本府將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

及第 123 條之規定，廢止 B 市場 2 樓暫作商業使用之一般服務業之授益行政處分。另如 B

市場 1 樓未依規定作市場使用，本府亦得廢止本案授益行政處分。」上開核准函之說明是否

為行政處分之附款？若為附款，屬何種類之附款？請說明之。（25分） 

【擬答】 

核准函之說明是否為附款 

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2 項之規定，行政處分之附款種類有期限、條件、負擔、保留

行政處分之廢止權與負擔之事後附加變更。 

核准函中說明，如日後 B 市場 2 樓必須作市場使用時，貴公司應於本府指定期限內，確

實予以回復作市場使用，違者本府將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及第 123 條之規定，廢止 B

市場 2 樓暫作商業使用之一般服務業之授益行政處分，另為表明之附加規定，係對原授

益處分主要規制內容（授予甲公司依變更後市場 2 樓核准用途使用之合法利益）所為之

限制，應屬行政處分之附款。 

核准函之說明為負擔 

  核准函中以「市場 1 樓未依規定作市場使用」做為市場 2 樓使用用途變更是否繼續准許之

附加規定，係在 2 樓必須依變更後核准用途使用之外，另課予原告應「依規定」將市場 1 

樓做市場使用之義務，而所謂「規定」，包括兩造簽訂之地上 1 層投資契約及地上 2 層使

用契約之約定。上開附款具有實質之規制內容，並對甲公司設定一定之作為義務，非僅在

重複法律原已明文規定的義務內容，或提醒甲公司注意不得違反法令之教示規定，自屬行

政程序法第 93第 2 項第 3 款之「負擔」 

 

二、甲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規定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其於申報財產時未據實申報本人所

有之現金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經主管機關認定屬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其另

未據實申報其配偶所有之現金 120 萬元，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故意申報不實之情事，而依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2 條第 1 項（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者，處 20 萬元

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與同條第 3 項前段（有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

或故意申報不實者，處 6 萬元以上 120 萬元以下罰鍰）規定，分別裁處罰鍰 20 萬元與 12 萬

元。甲不服，主張主管機關之裁處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甲之主張有無理由？請說

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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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行為不二罰之概念 

  所謂一行為不二罰是指禁止國家對於人民之同一行為，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地處罰。

可包含兩種情形：其一，一行為已受到處罰後，對同一行為再行處罰。其二，一行為同時

受到多數處罰。 

本案並無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關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究竟為一行為或數行為之判斷，司法院釋字 754 號指出，

需須綜合考量法規範構成要件、保護法益及處罰目的等因素。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2 條第 1 項構成要件為『有申報義務之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

之申報』，其目的在懲罰申報義務人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申報；而第 12 條第 3 項構成

要件則為『申報義務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規定期限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旨在處罰申

報義務人故意申報不實為應處罰。準此，本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兩者構成要

件、行為態樣及處罰之目的相同，應屬一行為，而不得併合處罰，有『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之適用。故甲之主張有理由。 

 

三、依司法院解釋，警察實施臨檢之要件與應踐行之程序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擬答】 

警察實施臨檢之要件 

  依司法院釋字 535 號解釋指出，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

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

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

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儘量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

擾正當營業及生活作息。至於因預防將來可能之危害，則應採其他適當方式，諸如：設置

警告標誌、隔離活動空間、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不能逕予

檢查、盤查。 

警察實施臨檢應踐行之程序 

  司法院釋字 535 號解釋指出，臨檢進行前應對受臨檢人、公共場所、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

有人、使用人等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

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

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

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 

 

四、警察專科學校辦理某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行政警察科學生招生，於招生簡章載明：「前

列各科畢業生在○年○月○日前，仍未經警察特考及格而分發任職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全

部費用。」在此所定「賠償」之性質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擬答】 

「賠償」之性質 

關於此招生簡章所訂賠償之性質，是否為違約金，論者有所爭議，茲分述如下： 

有見解認為系爭條款為附解除條件之約款，以「畢業生未於 0 年 0 月 0 日前經警察特

考及格而分發任職」作為解除條件，當解除條件成就時，行政契約失其效力，畢業生即

受有不當得利，而應償還其在學期間之全部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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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3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見解認為，係為確保學生

應於 0 年 0 月 0 日前通過警察特考及格並分發任職之義務之履行，經應考錄取並就學

者，其性質即屬違約金之約定。 

管見以為附解除條件之約款，則縱解除條件（即畢業生未於 0 年 0 月 0 日前經警察特

考及格而分發任職）成就，亦僅使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與畢業生間之行政契約向將來失其

效力，尚不足以使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取得向畢業生請求償還不當得利（在學期間之全部

費用）之請求權。故應以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3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見解較

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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